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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工作人員：
雖然眾所周知局方立例確保689特首梁匪振英出醜時免被取笑，不過既然局方以保護
商業作品為名立例，我等關注條例人士唯有向你們以商業角度表達意見。
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，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、系統有所瓦解，促成現在這個
「二次創作無處不在」的局面。不論是商業作品，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，都充斥着
二次創作。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，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、眞正的創作自由，從而
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，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。
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，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
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。面對此等狡辯，我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：沒有
控告到法庭上，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，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
有，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，即使如何不滿，都只有屈服一途，關閉網站的閉站，取
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！
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，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「三步檢測」相違背。可
是，法律學者已指出，所謂的「三步檢測」，涉及的是商業、貿易運用，二次創作主
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，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，方案並不會影響既
得利益者。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，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，那麼為何
不可以「貿易歸貿易，民間歸民間」？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連呼吸一
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？把大茶飯貿易一套，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，根本是歪
理。
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，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、非
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。

如果局方意見接受思想照舊，只保護商家利益而不能保護市民的創作及言
論自由，一如梁匪振英處理電視發牌事件一樣無視意見，那麼你們就是違
反國際人權公約的罪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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